


汕头市龙湖区区片综合地价成果听证公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我分局近期将举行汕头市龙湖区区片综合地价成果听证会(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户籍在汕头市龙湖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及法定地址在汕头市龙湖区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申请参加听证会。凡有意参加听证会者，请于2026年8月5日前将书面申请送至汕头市自然资源局龙湖分局自然资源利用与城乡更新股。属自然人的需填写提交《公民参加听证会申请表》(附件1)，并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和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属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填写提交《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听证会申请表》(附件2)，并提供机构证明或委托书。我分局将根据申请情况指定听证会代表参加。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汕头市龙湖区韩江路11号;
联系人:杜海林;联系电话:88849209
附件:1.公民参加听证会申请表
2.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听证会申请表
汕头市自然资源局龙湖分局
                                           2026年7月6日
